面试须知

一、面试时间及分组情况
面试时间定于5月21日（周二）。具体分组如下：
上午：8:30—11:30，院级党政副职初步人选面试；
下午：14:30—17:00，院级党政副职初步人选、干部学院副院长初步人选、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初步人选、资产管理处副处长初步人选面试。
面试顺序根据抽签情况排定。如无特殊情况，不得自行调换顺序。
二、面试流程
1、检录候场。请面试人员按照要求，在面试开始前30分钟到指定位置报到、抽签，将手机交由工作人员暂存，答辩完毕取回。
2、参加面试。请面试人员按照抽签顺序，依次进入面试现场。面试分个人陈述和面试答辩两部分，共8分钟。个人陈述内容为自身竞岗优势及工作目标与思路，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面试答辩时请按要求回答问题，时间不超过3分钟。答辩完毕，在工作人员指示下退场。

三、面试监督。现场设监督员2名，由纪检部门的同志担任并负责计时。陈述和答辩还剩1分钟时予以提示，陈述和答辩结束，面试人员应立即停止陈述或答辩。 

四、面试纪律。遵守干部工作纪律，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令，自觉维护面试现场秩序。
2013年5月
